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
桂教人〔2014〕34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4 年青年拔尖人才 

支持计划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等关于做好 2014 年青年拔尖

人才支持计划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组厅字〔2014〕17 号）及

教育部人事司《关于做好2014年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申报推荐

工作的补充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申报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限额 

国家“211”工程重点建设学校（广西大学）限报 2 名自然

科学领域人选，其他高校限报1名自然科学领域人选。 

二、报送材料要求 

各高校均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纸质材料。 

纸质材料包括申报书和附件材料。申报书、附件用A4 纸双

面打印，合并装订，电子版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报送纸质材

料时请报送1式 3份。附件材料具体包括的内容，详见组厅字

〔2014〕17号文件。 
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。 

电子材料包括申报书、附件材料及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的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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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。附件材料请按组厅字〔2014〕17 号文要求顺序排列，整

合成 PDF 格式文件，大小不超过 15M，文件名以人选姓名命名，

如“XX 附件材料”。报送电子材料时请刻光盘报送。  

三、其他事项 

请各高校务必于2014年 6月20日前将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

材料报送我厅人事处。联系人及电话：杨艳云，0771—5815140，

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广西教育厅 2019 室；邮编：530021。 

 

附件：1．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等关于做好 2014 年青年拔 

尖人才支持计划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（组厅字 

〔2014〕17 号） 

2．关于做好 2014 年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申报推荐 

工作的补充通知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2014 年 5 月 27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